附件1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委政法委员会　青海省监委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公安厅关于《青海省涉案财物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现就青海省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青海省涉案财物管理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出台的背景
2015年，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7号），为中央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细化举措提供依据。随后，公安部、最高检等中央部委相应修改了本行业系统涉案财物管理办法，这些部委出台的政策文件仅是规范加强本系统内部涉案财物管理方面的职责要求，但对跨部门之间涉案财物移交、实物保管、拍卖处置、追缴责任等无明确规定。
为积极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益，按照省委省政府对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相关要求，由省委政法委、省财政厅牵头开展“深化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任务。同时，当前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要严格落实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打财断血”办案要求，全省政法部门对侦办的一批涉案金额较高的重特大案件所涉及到的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提出了现实需求。加之，全省政法机关在实施涉案财物具体措施时，仅是依据或参照各自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规章等宏观要求执行，特别是监察部门无任何上级层面制度规定。因此，省财政厅牵头出台的《青海省涉案财物管理办法》，为全省监察和政法部门开展审查、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刑事诉讼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也对财政部门监督涉案物品处置、上缴国库予以了明确规定。
总体目标

　　制定一个关联监察、法院、检察院、公安、财政、政法委六家部门的涉案财物管理制度，理顺具体工作流程，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完善协作配合机制，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保管和随案移送、处置等重点环节，并对涉案财物的定义、全省政法和监察机关查封、扣押、冻结和调查程序和法定条件等进行明确，为全省监察和政法机关细化工作举措提供依据，增强各执法办案机关执行政策的统一性。同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求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建立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相互制约制度，规范涉案财物保管制度，建立完善跨部门的涉案财物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程序、审前返还程序，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益。
文件依据

我厅牵头拟定的《青海省涉案财物管理办法》的主要政策依据如下（相关政策可在互联网上搜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7号）
（三）公安部《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2015修订）》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八）深圳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财政局《深圳市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办法》（深政发〔2019〕4号）
（九）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认定、处置及裁判文书表述的规定（试行）》（川高法〔2017〕86号）
（十）青海省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
重要内容解读
基本原则。

　　涉案财物管理实行办案与管理相分离、来源去向明晰、依法及时处理、全面接受监督的原则。
（二）内容要点。

1.规范全省政法和监察机关查封、扣押、冻结和调查程序和法定条件。对涉案财物采取措施，应当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开具相应法律文书。严禁在刑事案件立案、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或者行政案件受案之前对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措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依法审慎，应保留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养的亲属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品，减少对涉案单位正常办公、合法生产经营等活动的影响。

2.明确涉案财物－扣押款的账务处理。各部门财务部门代为管理的扣押款项应当纳入机关年度财务会计账务，通过“银行存款-受托代理资产”“受托代理负债”财务会计科目进行核算。若机关财务部门同时承担机关内部涉案财物管理部门职责，则对接收保管的涉案物品通过“受托代理资产”“受托代理负债”财务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同时，应当逐案设立明细帐，严格收付手续，经常检查确保账实相符。

3.建立涉案财物分类或分案保管和处置规定。区分贵重物品、动植物、不宜长期保存、不动产及附着物、违禁品、危险物品、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商品、债券、股票、期货、基金份额、保险、支付凭证、涉案人员第三方支付账户等类别，针对不同财物保管需求，制定各自的保管和处置规定，最大限度的妥善保存或处置好涉案财物。

4.跨部门移送涉案财政管理规定。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时，应当对涉案财物逐件（类/批）提出处理建议以及事实、理由、依据等。人民检察院审查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时，应当同时审查其查封、扣押、冻结程序和先期返还处置决定的合法性，涉案财物权属及与案件的关联性。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情况进行法庭调查。
5.建立省级政法部门交办案件涉案财物上缴省级国库机制。参照财政部、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共同建立的“中央政法机关交办案件涉案财物上缴中央国库”制度，建立我省“省级政法机关交办案件涉案财物上缴省级国库”机制，一并纳入《青海省涉案财物管理办法》规定，明确省级交办案件涉案财物处置收入缴入省级国库，所需直接办案经费由省财政予以保障。并考虑罚没物品处置的难易程度，按照“一案一议”的原则，交由当地政府代为处置。
　　6.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适应司法办案需要。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回应社会关切出发，要求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建立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相互制约制度，规范涉案财物保管制度，建立完善跨部门的涉案财物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程序、审前返还程序，明确利害关系人诉讼权利，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益。
五、文件施行日期
该文件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